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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州财预〔2019〕28号
关于开展自治州2019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园区）财政局、州本级各部门单位：
贯彻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自治州要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全过程”是事前要开展绩效评估、预算编制要设定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要进行监控、预算执行后开展绩效评价、评价结果要与次年预算安排挂钩，形成管理闭环。

落实“全过程”绩效管理要求，为做好2019年度各县市（园区）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工作，根据《自治州预算绩效监控管理暂行办法》（昌州财预【2018】167号)规定，州财政局进一步细化了绩效监控的对象范围、工作流程、工作要求和时间安排等，同时提供了工作模板。现具体通知如下：

一、项目支出绩效监控的范围和责任主体
（一）项目支出绩效监控的范围
项目支出绩效监控的对象为2019年度已编制绩效目标的所有项目支出，包括：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自治区专项转移支付、州本级财政安排的部门单位年度项目支出、州本级财政对县市（园区）专项转移支付以及各县市（园区）本级财政安排的项目支出。
按照财政部要求，自治区统筹整合用于脱贫攻坚的项目资金，已全部纳入全国扶贫动态监控系统管理，统一进行全过程绩效管理，不在绩效监控范围。
（二）项目支出绩效监控的责任主体
各县市（园区）各部门单位是项目支出绩效监控的责任主体。按照“谁使用、谁监控”的原则，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自治区专项转移支付、州本级财政对县市（园区）专项转移支付以及各县市（园区）本级财政安排的项目支出，由各县市(园区)部门单位负责开展绩效监控、

二、项目支出绩效监控的流程
（一）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自治区专项转移支付、州本级财政对县市（园区）专项转移支付
各县市（园区）部门单位负责自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自治区专项转移支付和州本级财政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下达次月起，按月对专项资金进行绩效监控，至次年开展绩效评价前月止。依据监控结果逐项填报《昌吉州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监控情况表》（附件1)，报送同级财政部门。
（二）各县市（园区）部门单位年度单位项目支出
按照《自治州预算绩效监控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县市（园区）部门单位负责自同级财政部门批复部门预算次月起，按月对本部门单位年度项目支出进行绩效监控，至次年开展绩效评价前月止。依据监控结果逐项填报《昌吉州本级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监控情况表》（附件2)，报送同级财政部门。
（三)绩效监控结果审核
各县市（园区）财政部门负责审核本级各部门单位报送的项目支出绩效监控结果表，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单位整改落实。
三、项目支出绩效监控的工作要求
（一）各县市（园区）各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切实发挥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强化财务与业务部门衔接，实事求是开展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工作，对监控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二）各县市（园区）财政部门要按照全州上下“一盘棋”的要求，做好绩效监控的部署、督导工作，确保自治州2019年所有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全覆盖。
（三）各县市（园区）财政部门按季度对本地区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工作，从组织实施、监控范围、监控效果、工作情况、取得经验及改进措施等方面进行总结，撰写绩效监控情况报告，于每季度终了后15日内上报州财政局。
特此通知。
附件：1.昌吉州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监控情况表
2.昌吉州本级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监控情况表
                                 昌吉州财政局
2019年2月28日
抄送： 存档（二）
昌吉回族自治州财政局              2019年2月28日印发









